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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基金 思卓基礎設施私募資本開放式基金型公司，一間根據

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104條 [編纂 ]的開放式基金型公

司。

投資管理人 思卓資本亞太有限公司，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。

[編纂]

架構 [編纂 ]將根據S規例僅在美國境外以離岸交易方式 [編

纂]及出售。有關股份尚未且將不會根據《美國證券法》

或美國任何州的證券法登記。

[編纂]



[編纂 ]

– 32 –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並不完整且可作更改。閱讀有關資料時，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「警告」一節。

[編纂]

股息 投資管理人目前擬將持續股息目標定為每年每股[編纂]

港元，按月派付，而首次股息將於[編纂]起至2025年

[編纂]止期間派付。

有關本基金分派政策的詳情，請參閱「股息政策」一

節。有關可能對本基金向股東作出分派的能力造成不

利影響的因素的討論，請參閱「風險因素」一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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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編纂]應付費用 除[編纂]外，申請[編纂]中[編纂]的投資者須支付1.0%

經紀佣金、0.0027%證監會交易徵費、0.00015%會財局

交易徵費及0.00565%聯交所交易費（按[編纂]計算）。

印花稅 [編纂]登記於本基金香港股東名冊的股份須繳納香港印

花稅（為免生疑，不包括根據[編纂]向獲接納申請人首

次發行新股份）。香港印花稅目前的從價稅率為股份的

代價或市值（以較高者為準）的0.1%，買方每次購買股

份及賣方每次出售股份時均會被徵收。換言之，目前

一般股份買賣交易須繳納合共0.2%的印花稅。此外，

每份轉讓文書（如需要）須繳納固定印花稅5.00港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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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考慮 有關購買、擁有及出售股份的若干稅務後果的資料，

請參閱「稅項」一節。

申請[編纂]的程序 請參閱「如何申請[編纂]」。

[編纂]

風險因素 有意投資者應審慎考慮股份投資涉及的風險。若干風

險的討論載於「風險因素」一節。


